
芒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(汇总)关于对

2017年“三公”经费部门决算公开的说明

  为认真贯彻落实云南省人民政府和省财政厅关于“三公”经费决算公开工作的有关精神，根据《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、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<关于进一步推进预算公开工作的实施意见>的通知》（财预〔2016〕143号）、《云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<云南省预算公开工作实施细则>的通知》（云财预〔2016〕183号）要求，按照财政部明确的“三公”经费统计口径、范围和内容，2017年本单位使用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“三公”经费支出决算总数为192.39万元，比2016年“三公”经费决算数102.14万元，或增加90.25万元，增加88.36%。现将三公”经费部门决算明细公开说明如下：

一、因公出国（境）费用为0万元，比上年0万元增加（或减少）0万元，增加（或减少）0%，因公出国（境）团组数 0个，因公出国（境）人数0人。增加（或减少）原因为：我局无因公出国（境）行为。
二、公务接待费用为17.79万元，比上年12.31万元增加5.48万元，增加44.52%，国内公务接待批次216个，国内接待人次1972人。增加原因为：一是芒市征收安置办的账务由我局代理做账，其接待费一并计入我局，所占比例超1/3；二是生态田园城市建设，对接相关工作业务量大。
三、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用为174.6万元，比上年89.83万元增加84.77万元，增加94.36%，(其中：公务用车购置费132.11万元，比上年50万元增加82.11万元，增加164.22%；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为42.49万元，比上年  39.83万元增加2.66万元，增加6.68%，公务用车购置数5辆，2017年末公务用车保有量51辆。主要原因：车辆增加原因为原人防办2012年购置的5辆特种用车，因无车辆编制无法落户没有付购车款，于2017年支付尾款后车辆进行落户；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增加因为特种用车车辆已使用年限较长，维修费用增加。
 四、“三公”经费口径说明

（一）按照党中央、国务院有关文件及部门预算管理有关规定，纳入财政预决算管理的“三公”经费，是指部门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（境）费、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接待费。其中，因公出国（境）费反映单位出国（境）的国际旅费、国外城市间交通费、住宿费、伙食费、培训费、公杂费等支出；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及租用费、燃料费、维修费、过路过桥费、保险费等支出；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（含外宾接待）等支出。

（二）“三公”经费决算数：本预算单位用财政拨款（含上年结转结余和当年预算）安排的因公出国（境）费、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和公务接待费支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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